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小型微型企业免收发票工本费申请表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微机编号
	　

	登记注册类型
	　
	税务登记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
	　
	发票领购簿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领购发票种类
	

	行业类型
	纳税人生产经营情况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

	工业
	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

	建筑业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批发业
	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

	零售业
	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

	交通运输业
	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

	仓储业
	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

	邮政业
	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

	住宿业
	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

	餐饮业
	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

	信息传输业
	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物业管理
	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
	资产总额：

	其他未列明行业
	从业人员：

	依据《关于免征小型微型企业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财综〔2011〕104号）和《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我单位（个人）符合小型微型企业划型标准，特申请免收发票工本费，并郑重承诺：我单位（个人）提交的数据及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对提供虚假资料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纳税人签章：

	税收管理员核实情况
	管理所所长意见

	税管员：
	管理所所长：


填表说明：1、单位：营业收入（万元）、资产总额（万元）、从业人员（人）
          2、纳税人行业类型按照主营行业确定，小型微型企业划型标准见附件。  

